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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憲改的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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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政黨政治的角度討論憲改的前景，必

然涵蓋的政黨與政治人物的短期計算，雖

然不足以作為憲改的主要正當性來源，卻

是開啟憲改之窗的立即動機，尤其在主要

政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都表示願意將

憲改納入立法議程時，憲改所需要的超級

多數正隱然形成，不僅跨越藍綠的界線，

甚至會透過憲改議題改變多數／少數的劃

分方法，尤其在超級多數的共識決前提之

下，憲改成為政黨顏色、兩岸關係與立法

僵局之外的新議題，而其尋求台灣社會支

持的路徑雖然曲折，但是社會對於達成政

治共識的高度期盼之下，憲改成為改變政

治景觀的新槓桿。  

一、修憲需有社會共識，然後政

治共識才有動機形成  

 如果上階段修憲提供怎樣的教訓的話，

最 重 要 的 大 概 是 修 憲 需 要 民 意 的 強 力 支

持，雖然國大選舉的低投票率引起爭議，

但是民調顯示民眾對於立委席次減半、公

投入憲等支持度相當高，這是為什麼林義

雄的號召會形成社會壓力的原因。從這個

角度理解，未來修憲雖然有公投的高門檻

限制，但是如何引發民眾的支持可能才是

重點，之後才能探討政治上政黨間形成共

識的可能。  

二、因此修憲公投複決的高門檻

並非制度難題，而是一個政

治前提  

 目 前 藍 綠 對 立 的 社 會 氣 氛 下 似 乎 不 可

能，但是如果從爭議少的原住民專章、兵

役問題、十八歲公民權等2004年國民黨總

統候選人連戰的相關主張著手，是有其政

治條件的，也就是要超越藍綠的界線，就

必須從認同對方的觀點著手，否則修憲的

共識前提就會缺乏建立的基礎。  

三、人權相關條文，如原住民憲

章、十八歲公民權等，成為

新一波的修憲動力  

 因為爭議低，甚至在政治版圖上原住民

長 期 為 泛 藍 支 持 者 ， 以 這 些 人 權 條 款 出

發，藍綠意識形態的影響會降低；甚至，

因為監察委員同意權長期擱置，是否代表

國親政黨人士認為既有的五權體制有商榷

之 處 ， 也 提 供 了 進 一 步 討 論 的 空 間 。 加

上 ， 目 前 立 委 選 區 單 一 選 區 兩 票 制 的 規

劃 ， 與 中 央 政 府 體 制 應 走 向 內 閣 制 或 總

統 制 或 是 會 強 化 目 前 半 總 統 制 的 某 些 特

性 與 走 向 ， 也 是 可 以 繼 續 的 憲 政 層 次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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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馬英九的回應缺乏深思熟慮  

 目前無論政黨還是媒體，對於二階段修

憲的回應多是冷嘲熱諷，忽略了這個修憲

階段論是連戰的主張；事實上，在2004年

底立委選舉後，泛綠無法過半的條件下，

執政黨轉而支持泛藍的憲政主張，藉此形

成憲改的多數政治基礎，已經是一條清楚

的政治路線，面對這樣的轉變，政黨政治

人物必須以主動積極的態度面對，否則還

是會有政治計算的爭議在那裡。尤其當國

民黨主席馬英九個人反對修憲的立場多從

2008年選舉考量出發時，這時候反對修憲

的正當性會降低，甚至讓馬主席在修憲議

題處於少數的處境，反對修憲反而不利於

選舉。  

五、對台灣民主體質的提升 

 其實，憲法內容多是政治菁英間權力競

逐的規則，而具體與民眾直接相關的，比

較是選舉的參與和人權的保障，這也解釋

了，為什麼是立委選制的改革作為前階段

憲改的起身砲，而不是如學者們議論的邏

輯，先將中央政府體制的方向確立，再來

談選制的規劃，因為憲改的動力起源於，

民眾對既有民主政治表現的不滿，這也代

表台灣民主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從強調

選舉參與來推動民主轉型，進入了強調民

主控制的階段。  

 

六、從多數決民主到共識決民主  

 目前討論中央政府體制多從內閣／總統

制二分法談起，忽略了政策決定的權力機

制是多數決還是共識決可能更根本，純粹

就內閣／總統制論只是著眼權力來源二元

還是一元的問題，因為就算是英國體制，

在權力分配上與美國總統制差別不大，都

是多數決的民主，差別只在總統選舉的有

無，以及行政權的歸屬問題，但是本質上

都有多數決民主中多數／少數對立的問題

存在。因此，在討論台灣未來中央政府體

制走向時，不一定是就民主模型來選擇，

而可以就台灣社會對立的情況來，從多數

決民主往共識決民主方向過渡。  

七、從一中憲法到一台憲法  

 這次憲改無可避免地一定會觸及修改本

文的問題，如果還是在增修條文上面做文

章，一定與民眾的期待有差距，尤其龐大

增修條文對於憲法正當性的長期傷害，已

經到了危機的臨界點，如何具體轉化增修

條文為具體本文的修正，會是這次憲改的

最主要貢獻，尤其憲法本土化與台灣化的

最主要路徑，更必須從本文的修訂著手，

如此才能稱是憲法一台，否則任何增修條

文的更動，不過是承認台灣地區修憲的地

方性格與便宜行事，無法與民主憲章的莊

嚴性與穩定性相符稱。        ◎  

 


